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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113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暨第2學期期初 

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2月10日 13:10～14:15            地點：5樓階梯教室 

會議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主席：楊校長耀焜                           紀錄:陳麗晶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應出席人數150人，已出席人數116人，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校務會議開始。 

 

頒獎：113學年度資深優良教職員頒獎  

本校家長會，為感謝教師對竹中學子辛勤的付出，特別利用本次校務會議，

公開表揚本學年度的資深優良教職員。  

服務滿25年：陳麗晶組長、陳汝慧組長、李惠民組長 

服務滿20年：胡蒨雯老師、高一菁老師、李枚老師、陳璟慧老師  

服務滿10年：許子儀組長、張瀠方組長、陳曉瑩組長、林欽楹老師、吳明恬

老師、陳正君老師、王君誌老師、謝淳卉組長、趙永玲老師、黃淑華老師、

郭庭竹老師、林楠竟老師 

恭請楊耀焜校長、張衞航會長頒獎 

 

二、 主席致詞：感謝上台獲獎服務滿25年、20年、10年的老師們，感謝各位多年

來在竹圍高中的辛苦付出，會議開始。 

 

三、報告事項： 

(一)確定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1：本校113學年度協助校務酌減總節數分配，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教務處照案執行。  

2：修訂本校「試場監考規則及違規學生處理要點」，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教務處照案執行。 

3：修修正本校導師輪替暨任用辦法案，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學務處照案執行。 

4：修正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規定，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學務處照案執行。 

5：本校113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書，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學務處照案執行。 

6：本修訂本校校園場所開放實施辦法及借用租金明細表，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總務處照案執行。 

7：修訂本校圖書借閱管理規則，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圖書館照案執行。 

8：修正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學務處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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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北巿立竹圍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獎懲實施規定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學務處照案執行。 

10：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定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學務處照案執行。 

(二)對上次決議案執行及其他校務推行情形之檢討：無。 

(三)校長校務報告： 

1.感謝所有老師以及行政的幫忙，113學年度各項師生競賽，成績表現亮麗，

在此感謝所有老師及團隊的努力，下學期工作重點，在課程發展方面希

望老師同仁，在現有基礎的課程發展計畫下持續精進教學專業，發展學

校的特色課程，提供我們的學生更多元適性的學習。 

2.持續推動友善校園，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落實正向管教，引導學生愛

整潔、守紀律，有禮儀的生活常規。 

3.積極爭取各項資源的挹注，改善學校教學設施，行銷我們學校的經營特

色，以吸引大淡水區的學生在地就學。 

最後仍是感謝所有老師辛勞及協助，未來新的學期一起努力，也感謝家長會

在過去一學期對學校各項活動及教學上的支持，也祝福大家新學期新希望，

老師們教學一切順利。 

(四)各處室工作報告：詳書面資料。 

[教務處補充] 

1. 教務主任因至教育局參加數理班說明會，由教學組代為報告。 

2. 試務組報告第二次段考日程，應改為5/13、5/14。 

[學務處補充]  

1. 行事曆新增: 2/14 高中部交通安全宣導(第5節) 

            3/21 7、8年級反毒宣導(第4節) 

2. 專任老師請於會後留下，召開導護及值週相關會議。 

[總務處補充]  

1. 淡水一信通知:「淡水一信」APP自2/18起改版，如未申請交易密碼無法執

行轉帳。 

[輔導處補充]  

1. 國中部生涯輔導紀錄手冊，每個學期輔導處都會進行期末檢視，麻煩國中

部導師協助，教務處發放的學期成績單，請指導同學浮貼於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上，做為未來九年級升學時的參考。 

[圖書館補充]  

1. 寒假期間圖書館已解除各班大屏的定時設定，也請導師提醒各班不要再做

自動開關機的設定，希望大家節約能源也愛惜公物。 
(五)家長會報告： 

先跟各位拜個晚年，敬祝大家2025年新年快樂事事順心。 

   1．有關教師節提供食物不足情形，之後不會再發生，非常感謝老師的辛勞。

女兒到別的高中就讀後，發現之前在竹中時，大家的感情都很好，非常謝

謝各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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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宣導網路不明連結不要亂點，真的有認識的人被詐騙千萬元，如果不會辨

識，可透過秘書傳給會長，可協助確認是否為詐騙公文。 

 

(六)教師會報告： 

教師會今天早上提供的早餐，希望大家都能滿意，如果有服務不周的地方，

再跟教師會反應，以便日後改進，新的學期希望大家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師生關係、與學校行政方面都能平安合作，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個人的身體健

康。 

 

四、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1  提案類別:教務類 提案人:教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高中部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113年8月1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35402930A號核定之「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辦理。 

二、另依作業原則第三點：「學校應成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委員由行政人

員、教師代表及學生家長代表組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辦理學生編

班及轉班（群、科、 學程）作業。」爰此，本校依規訂定高中部編班

及轉班作業規定，及成立高中部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協處相關事宜。 

辦法：本作業規定(草案)提請113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俾據

以辦理高中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編號2  提案類別:學務類 提案人:學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1、參考教育局來文各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參考範例)進行修訂 

2、經性平會1140113會議通過 

3、內容如附件  

辦法：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編號3  提案類別:學務類 提案人:學務處 

案由：增訂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1、參考教育局來文各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參考範例)進行修訂 

2、經性平會1140113會議通過 

3、內容如附件 

辦法：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編號4  提案類別:學務類 提案人:學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外訂餐飲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 

1. 新北市教育局111年11月3日新北教體衛字第1112089942號函。 

2. 高級中等學校校園開放外食訂購之各面向建議及優良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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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如後附件「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外訂餐飲管理辦法」。 

主席：此辦法參考其他學校以及教育局的規定訂定，之前也透過導師會議說明，各

位會議代表有無疑義地方？ 

學生代表李同學：感謝學校對學生的善意，仍有幾點疑問 

1. 外訂餐飲申請流程的第6點，為何至多4份為原則? 

2. 草案缺乏規範，本校回收室由學生負責，本草案缺少如果學

生未將外訂餐飲的餐具或廚餘清理完全，會造成回收室的困

擾，經內部討論，應要有記點的規範，如陽明高中規定如記

3點，則不能再訂購，或記點後30天內不能再訂餐等規範。

目前回收室雖有10位同學，但仍屬人手不足。 

學務處：1.本次擬定的草案辦法，是針對團體的訂購，沒有對個人訂購進行開放，

團體訂購有分班級的訂購及社團的訂購，以班級或社團進行申請，並於

3天前提出，同學所提為何至多4份，主要是考量同學或家長的需求，可

能是有兄弟姐妹，5份以上則要到學務處提出申請。 

        2.學生代表是否能提供相關具體的規範? 

學生代表李同學：有。增加字眼如下: 

若違反下列訂購要點，經查屬實將記點1次並暫停該班級或社團30天訂餐飲申請；

若班級或社團該學期累計記點數達3次，則停止該學期訂餐飲申請。 

(1)訂購商品與實際登錄表單不符者。 

(2)訂購外食產生之餐具、垃圾、廚餘回收清理不全，影響校園環境衛生者。 

(3)其他違反訂購不實情事者。 

主席：此辦法三、實施辦法增加第5.若違反下列訂購要點，經查屬實…… 

各位與會代表是否附議? 

與會代表:附議。 

主席：針對學生代表所提新增第5.文字的增加，進行表決。 

決議：贊成93票，依學生代表修正版照案通過。 

 

提案編號5  提案類別:資訊類 提案人:圖書館 
案由：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校園網路與教學用行動載具使用辦法(增修)。 

說明：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辦理，為導引學生、教職

員工及其他人（校外人士進入校園）等，於校園內適切使用學術網路與教

學用載具，維持學校秩序及安全、教導行動載具使用禮儀，並促進學習成

效，特訂定新北市竹圍高級中學學校網路與教學用行動載具使用原則。 

辦法：本案通過後，依此規則實施管理，辦法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編號6  提案類別:學務類 提案人:學務處 

案由：增訂本校學生賃居服務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 年11月2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127720 號函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賃居服務注意事項」 

2、內容如附件。 

辦法：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賃居服務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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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動議： 

  學務處:因2/4收到教育局來文提醒各校，有關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需經於校務

會議通過，故提臨時動議，此要點本校之前已擬定並已實施。 

 

學務處：新北市立竹圍高中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辧  法：如附件「新北市立竹圍高中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 

主  席：依教育局來文要求，需於校務會議通過此要點。 

決  議：照案通過。 

 

佩芬師：圖書館行事曆2/27 7、8年級領取行動書箱，2/27八年級要隔宿露營。 

圖書館：行事曆修改為2/25領取。 

主  席：行事曆請老師們再協助檢視，是否仍有衝突的地方，會後仍可向各處室

反應，再作同步修正。 
 

六、主席結論：感謝所有老師、家長會、教師會的幫忙，明天是開學日，期待所有

老師新學期新希望，也希望在這個學期，老師教學及健康，都能平

安順心，祝福大家，謝謝。 

 

七、散會（14：15）。 


